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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寄發通函

茲提述香港信貸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1月 24日之公佈（「該公

佈」），內容有關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出售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全部已發

行股本。除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載有（其中包括）(i)出售事項進一步詳情；及 (ii)上市規則所

規定其他資料之通函（「通函」），將根據上市規則於 2020年 2月 18日或之前寄發予

股東。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落實將載入通函之若干資料，本公司預期，通函將延遲

至 2020年 3月 31日或之前寄發。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4.41 (a)條及延長寄發通函之時間，將向股東寄發通函之日期延遲至 2020年 3月 31

日或之前。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以公佈方式通知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申請的結

果。

代表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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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陳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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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成員：

執行董事：

陳光賢先生（主席）

陳光南先生

謝培道先生（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兆榮先生

朱逸鵬先生

張國昌先生


